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4〕16号
申请人：许*，男，199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仙桃市绿湾社区3栋。
被申请人：*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4年6月19日收到申请材料，于2024年6月24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24年7月30日通过电话听取申请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网上购买到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醋酸白”，认为涉案产品是不合格产品，分别向被申请人和大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了投诉举报，虽然申请人信封错误标记了“行政复议”但若被申请人拆阅信件可以知晓实质是投诉举报。后收到了被申请人作出的《*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申请人不服，遂申请行政复议。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在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后，被申请人应当依法进行核查，在核查的基础上就现有的证据上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决定。从被申请人所作回复来看，并未体现出被申请人就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作了何种处理。被申请人还认为根据相关协议，涉案产品的违法责任应由深圳雅品公司承担，但该协议仅系双方达成的民事协议，仅能调整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维真园公司系生产者，其应承担行政违法的责任。综上，被申请人所作回复，查实事实不清、没有任何逻辑及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具有对消毒产品的法定监管职责，对消毒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使用行为监管权源有据，主体适格。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依据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项：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没有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1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一份投诉举报信，内容是：“举报请求：责令被举报人赔偿举报人的损失，查处被举报人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若有奖励请依法奖励举报人。事实和理由：举报人购买到了由被举报人生产的‘醋酸白’，标识生产厂家为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卫生许可证号：闽卫消证字【2017】第0001号，标识主要成分为医用醋酸、纯化水，主要作用：用于皮肤或粘膜的HPV检测，用法用量：用棉签将醋酸白检测液涂抹在可疑部位，5分钟如变白，醋白为阳性。根据《卫生部决定调整消毒产品监管和卫生许可范围》的规定，结合涉案产品标识的适应症、用法用量，涉案产品用于特定部位，不属于消毒用品的调整范围。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对于医疗器械的定义，涉案产品综合来看属于医疗器械中的体外诊断试剂。涉案产品是否属于消毒用品请依法予以调查。若涉案产品属于消毒用品，请依法予以查处，若不属于消毒用品请移送有管辖权限的行政部门。综上，请求你局查处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

2024年5月17日，被申请人收悉申请人投诉举报函后，于2024年5月27日指派2名执法人员到被投诉举报人位于大田县华兴镇京口村520号的住所进行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笔录，调取了相关证据，对被投诉举报人的副总经理曾令坤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于2024年6月5日作出《*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内容是：“许*同志：《大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线索移送函》（田市监〔2024〕4号）已收悉，接到移送函后，根据您的投诉举报内容，我局立即组织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现将调查情况反馈如下：一、核查情况 对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并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询问，发现京伦®醋酸白出品商：深圳市雅品贸易有限公司；生产商：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出示了京伦®醋酸白贴牌生产协议和维真园®醋酸白抑菌液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2021年7月27日通过三明市卫健委备案）；经查看2023年11月6日京伦®醋酸白和2023年11月7日维真园®醋酸白抑菌液的生产记录，发现这两个产品生产原料一致。根据【国标】GB38598-2020《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和‘京伦®醋酸白贴牌生产协议’上，该产品由甲方深圳市雅品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消毒产品备案销售，未备案销售产生的责任由甲方承担。二、核查结果 根据《消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27号 2017年12月26日修订版）和【国标】GB38598-2020《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的规定，结合现场监督检查情况，认定京伦®醋酸白为标签（含说明书）不符合标准的消毒产品，责任单位为深圳市雅品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雅品贸易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应由该公司属地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于2024年6月7日送达申请人，于2024年6月24日作出《案件线索通报函》，将涉案产品涉嫌标签（含说明书）不符合标准的案件线索通报给委托生产商属地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进行调查处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投诉举报函、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营业执照复印件、贴牌生产协议、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及送达邮件截图、《案件线索通报函》及送达邮件截图、执法证复印件等。
本机关认为：

《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十五条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受理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一）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或者危害后果；（二）有来源可靠的事实依据；（三）属于卫生行政处罚的范围；（四）属于本机关管辖。卫生行政机关对决定立案的应当制作报告，由直接领导批准，并确定立案日期和两名以上卫生执法人员为承办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件后，依法进行现场调查、询问、调取相关证据，查明涉案产品系深圳市雅品贸易有限公司委托被投诉人生产，涉案产品涉嫌产品标签（含说明书）不合格违法行为应由委托方深圳市雅品贸易有限公司所在地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管辖，不属于被申请人管辖，被申请人作出《案件线索通报函》，将涉案产品涉嫌标签（含说明书）不符合标准的案件线索通报给委托生产商属地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进行调查处理，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处理行为符合《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

根据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被申请人经过核查后，作出《*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将核查情况和核查结果以书面的方式进行告知，已依法履行了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行为仅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线索，对于该线索所涉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构成违法、行政机关如何处置均属被申请人的职权范畴，当由被申请人依法作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未对申请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的《*局关于福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函调查处理情况》不具有利害关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许*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田县人民政府      
2024年8月5日     


